
	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
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
師生所務會議提案申請單

	班級：
	申請人：

	連署人：(至少三人以上)

	擬提案事由：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親簽：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審核章
	
	主管審核章
	

	備註
	1. 請確實將資料填寫完整並簽名後繳回所辦公室。
2. 提案事由經主管核准後由所納入所務會議後討論。
3. 會後之提案決議由所辦另行通知提案人。
4. 擬申請提案需經三人以上，方能成案。
5. [bookmark: _GoBack]本表格經110年3月31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台研所所務會議修正通過。



